
臺北市114年度書海尋「原」─原住民族文學 

推廣計畫 
114年1月8日北市教國字11331236932號函 

壹、 依據 

一、 原住民族教育法。 

二、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教育方案（110年-114年）。 

三、 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推廣計畫。 

貳、 目的 

一、 提升學生對原住民族文學的興趣，奠定終身閱讀的習慣。 

二、 透過閱讀原住民族文學，促進原住民族文化的認識，落實全

民原教的精神。 

三、 營造多元族群友善的閱讀環境， 提升跨文化的理解。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肆、 申請期間 

即日起至 114年3月31日（星期一），或此計畫經費用罄為止。 

伍、 實施期程：核定日起至114年10月31日（星期五）止。 

陸、 參加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小、國中及高中職學校。 

柒、 辦理方式 

校內閱讀原住民族文學閱讀推廣活動，以下為可參考辦理之形式。 

閱讀推廣活動 

原住民文學文化主題書箱(籍)申請(附件4、5)、創意

寫作及繪圖、讀書會、故事劇場、與作家有約等相關

文化講座、學校圖書館志工內部增能課程、親子講座



等相關活動。 

課程融入教學 
教師課堂融入繪本、書香志工進入班級進行說故事推

廣原住民文學文化等。 

教師專業發展 
以教師社群、跨校研習形式推動原住民文學文化等方

式辦理。 

 

捌、 經費申請說明 

一、 每校申請經費至多15,000元(至經費用罄為止)。 

二、 申辦學校應依實際需求及教育部補助要點詳實編列經費，並

依相關規定及期程辦理核結。 

玖、 申請方式 

請填具申請計畫(附件1)及經費申請表(附件2)各1份，於申請期間免

備文號，請將核章後掃描檔以Email寄至本中心信箱。 

壹拾、 結果公告：由本中心審查後通知核定結果。 

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 經費事宜：本計畫請以校內經費先行墊支，活動結束完成核

銷程序後再行撥付。 

二、 核銷說明： 

請各申請學校於活動結束後2 週內，備妥以下文件，免備文

移回辦理核銷作業，以電子及紙本函送本中心： 

1. 實際支用明細表核章正本紙本1份 

2. 原始憑證正本(請以紙本方式辦理經費請購核銷)裝訂成

冊。 

3. 成果報告1份(格式詳附件3) 



三、 請各校務必配合時程，確保文件齊全且內容準確，以利經費

核銷作業順利完成。(最晚於114年11月28日以前核銷) 

四、 申請確認：本中心收到各校申請計畫後，將以Email方式回

覆確認。若未收到確認信，請主動來電洽詢。 

五、 若本計畫有未盡事宜或期程調整，將隨時修訂並於本中心網

站公告。 

六、 聯絡資訊： 

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柳組長 

電話：(02)2783-7697分機1603 

E-mail：tpiercenter@mail.thes.tp.edu.tw 

 

壹拾貳、 獎勵方式 

凡參與本計畫之學校相關推動人員可獲嘉獎1-2支，每校至

多共以3支嘉獎，以表彰其推廣及參與全民原教之努力。 

 

壹拾參、 經費來源：由教育局相關經費支應。 

壹拾肆、 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申請表 

臺北市114年度書海尋「原」─原住民族文學 

推廣計畫 

 申請表 

壹、 計畫依據： 

臺北市114年度書海尋「原」─原住民族文學閱讀推廣計畫。 

貳、 計畫目的： 

(自行增列) 

参、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二）承辦單位：（學校全銜） 

肆、計畫期程(實施日期)：  

(自行增列) 

伍、參加對象及活動地點： 

(自行增列) 

陸、實施內容： 

(自行增列) 

捌、本次計畫之量化及質化預期成效： 

(自行增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2 各項經費概算表 

臺北市114年度書海尋「原」─原住民族文學 

推廣計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度    
▓申請表  □核定表 

    單位：新臺幣元 

申請單位：(學校全銜) 

科目編號 項目內容 單位 單價 數量 預算金額 說明 

(請依照人數需求填寫) 

計畫名稱: (該欄請填寫貴校計畫名) (該欄請填寫總計經費) 合計金額 

2 服務費用   

285 
講課鐘點、

及查詢費 

時、

人、場 
2000   

外聘學者專家鐘點費 

*請註明身份屬性 

285 
講課鐘點、

及查詢費 
節、次 1000   

外聘學者專家鐘點費 

*請註明身份屬性 

285 出席費 人 2500   專家學者出席費 

231 國內旅費 次 1550   講師交通費 

235 運費 趟  2  
書箱(籍)、文物由中

心運送至學校運費。 

241 印刷費 份    宣傳單、海報等。 

3 材料及用品費   

321 
辦 公 （ 事

務）用品 
式    

計畫相關辦公用品費

用，購買相關原民文

學書籍、紙張、文

具、 

32Y 誤餐費 人、次 120   120元/人 

32Y 雜支     

1. 不超過總計畫經

費 5％。 

2. 不可購買茶水、

點心。 

9 其他   

91Y 情境布置費 式 1000   
場地清潔、空調、水

電及其他補助費用。 

備註 

申請計畫經費注意事項：  

一、講師鐘點費、講義資料費與一般事務費間請勿互相流用。 

二、助教編列原則：  

1. 課程視實際需要，有編列助教協助帶領教學之事實，需敘明原因，至多編列

1位。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注意事項： 



1. 本申請表需經學校核章後，才能進行申請程序。 

2. 申請經費需依實際需求填寫，並符合活動規定。 

3. 如有任何問題，請提前與本中心聯絡，以確保申請順利進行。 
 



 

 

附件3 成果報告 

臺北市114年度書海尋「原」─原住民族文學 

推廣計畫 

 成果報告 

學校全銜  

活動主題  

活動目標  

辦理日期 114年    月    日星期 ___  

辦理時間 
00：00 - 00：00 

□正規課程時間 □彈性學習時間 □社團時間 □其他___________ 

參加對象 

參與教師數 
總計：        人 

□原民教師      人，□一般教師      人 

參與學生數 
總計：          人 

□原民學生      人，□一般學生      人 

授課講師/人員  

參與人數  

活動內容摘要  

效益評估  

檢討與建議  

說明 

※參與人次為參加總人次。 

※請提供活動照片 4-6 張，並加註拍攝日期及說明。 

※活動結束後二週內，將成果報告連同公文及原始憑證登記表一併送交

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以辦理核銷事宜。另將成果報告電子檔 

E-mail至(tpiercenter@mail.thes.tp.edu.tw)，俾利了解本計畫資源使

用概況並作為參據。未依時提交者將無法再申請。 

【上傳後請主動聯繫確認本中心承辦人有無收到資料】 



 

成果照片 

請成果照片 請成果照片 

請敘寫成果說明 請敘寫成果說明 

請成果照片 請成果照片 

請敘寫成果說明 請敘寫成果說明 

請成果照片 請成果照片 

請敘寫成果說明 請敘寫成果說明 

(表格不足請自行延伸) 
 



 

附件4 國小書箱申請 

臺北市原住民教育資源中心「文化書箱」借閱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收書日期︰    年   月   日 (至少提前2週之日期) 

借用單位 

學校全銜  

地址 □□□-□□ 

承辦人  

聯絡電話  

聯絡e-mail  

借用期間 
年      月      至      年      月      日，共    天。 

借期60天，不得續借，歸還時同一箱之書籍須全數歸還。 

館藏推廣方式暨 

配合活動計畫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述： 

 

 

主題書箱 
□原住民生活與習俗  

□原住民傳說與神話         

□原住民的環境與生態       

□原住民傳統生活智慧與品德教育   

*此區書箱內容，請參考附件主題書箱書單，每校限申請1個主題。 

歸還圖書 受理歸還圖書承辦人簽章 處理完成時間 

共1組，____冊 (本中心填寫) 年    月    日 

 
文學書箱(籍)之借用權責及損壞賠償規定: 

一、 清點確認： 
• 本中心於借出文化書箱時，將提供當次借用書箱之館藏清單紙本乙份。 

• 書箱送達借用單位後，借用單位應依隨附清單清點圖書及相關資料。若發現內容或數

量有誤，須於書箱送達當日即時聯繫本中心進行清查，以明確雙方權責。清查期間亦

計入借期。 

• 若清點無誤，自確認完成之日起，由借用單位負責圖書資料之保管與閱覽安排。 

二、 管理責任： 

• 借用單位須盡善良管理人之責，妥善保管書箱內所有圖書資料，確保其不受損壞或遺



失。 

• 若發生圖書資料污損、遺失或其他情形，須依本中心相關規定進行賠償處理。 

三、 聯絡資訊: 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柳組長，電話：(02)2783-7697 分機 1603，E-

mail：tpiercenter@mail.thes.tp.edu.tw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mailto:tpiercenter@mail.thes.tp.edu.tw


 

附件5 國高中學校申請 

臺北市原住民教育資源中心「文學書箱」借閱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收書日期︰    年   月   日 (至少提前2週之日期) 

借用單位 

學校全銜  

地址 □□□-□□ 

承辦人  

聯絡電話  

聯絡e-mail  

借用期間 
年      月      至      年      月      日，共    天。 

借期60天，不得續借，歸還時同一箱之書籍須全數歸還。 

館藏推廣方式暨 

配合活動計畫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述： 

 

 

共讀書箱 

借 閱 圖 書 明 細( 請參考書目清單)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冊數 
處理情形 

(本中心填寫) 

     

□外借中/ □缺書 

□已完成/ □公務用 

□其他 

(說明:         ) 

     

□外借中/ □缺書 

□已完成/ □公務用 

□其他 

(說明:         ) 

     

□外借中/ □缺書 

□已完成/ □公務用 

□其他 

(說明:         ) 

     
□外借中/ □缺書 

□已完成/ □公務用 



□其他 

(說明:         ) 

     

□外借中/ □缺書 

□已完成/ □公務用 

□其他 

(說明:         ) 

(表格不足請自行延伸) 
歸還圖書 受理歸還圖書承辦人簽章 處理完成時間 

共_____冊 (本中心填寫) 年    月    日 

 
文學書箱(籍)之借用權責及損壞賠償規定: 

一、 清點確認： 
• 本中心於借出文化書箱(籍)時，將提供當次借用書箱(籍)之館藏清單紙本乙份。 

• 書箱(籍)送達借用單位後，借用單位應依隨附清單清點圖書及相關資料。若發現內容

或數量有誤，須於書箱(籍)送達當日即時聯繫本中心進行清查，以明確雙方權責。清

查期間亦計入借期。 

• 若清點無誤，自確認完成之日起，由借用單位負責圖書資料之保管與閱覽安排。 

二、 管理責任： 

• 借用單位須盡善良管理人之責，妥善保管書箱(籍)內所有圖書資料，確保其不受損壞

或遺失。 

• 若發生圖書資料污損、遺失或其他情形，須依本中心相關規定進行賠償處理。 

三、 聯絡資訊: 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柳組長，電話：(02)2783-7697 分機 1603，E-

mail：tpiercenter@mail.thes.tp.edu.tw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